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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平台提交审核结果，获取全国统一的排污许可证编码，生成

证书，并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上公告 。

以上内容详见《办法》及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

－总则》。

四、申领时限

已经建成并实际排污的排污单位，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

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；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后建成的排污单

位，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

证 。

五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目前已经出台的核发技术规范：

1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—铝冶

炼 (HJ863. 2—2 01 7)>;

2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—永冶

炼东 ( HJ 9 31 —2 01 7 )>;

3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—镁冶

炼东 ( HJ 9 3 3—-2017 )>;

4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－镁冶

炼东 ( HJ 9 34—2 017 )>;

5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－钦

泾汁东 (HJ 935-—2 01 7)>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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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—锡

冶炼 (HJ 9 3 6— 2 01 7)>;

7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—钻

冶炼 (HJ 9 3 7— 2 01 7)>;

8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有色金属工业—铭

泾汁东 (HJ 9 38—-2017)>;

9. 《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钢铁工业 (HJ

846—2 01 7)>;

（二）各有关规定与《办法》不一致的，以《办法》为准。

特此公告 。

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办公室 2018 年 03 月 2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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